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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KGA)/KGES/22/1(4)  

 

教育局通函第 112/2023 號  

 

分發名單：  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

幼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及校長

─備辦  

副本：各組主管—備考  

  

 

幼稚園教育計劃  

2023/24 學年搬遷津貼  

 

目的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以下統稱為「幼稚園」），有關 2023/24 學

年「搬遷津貼」的詳情。  

 

詳情  

 

2.   政府向獲批准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按基本半日制單位形式直接提供資

助，並為其全日制和長全日制服務發放額外資助。幼稚園亦可按學校的情況申

請其他資助。為鼓勵位處人口老化地區的幼稚園遷往新發展地區、租用私人校

舍的幼稚園遷往租金較低的校舍或政府擁有的校舍，以改善幼稚園的學與教

環境，教育局在 2020/21 學年推行搬遷津貼試行計劃，每所成功申請的幼稚園

可獲一筆過 150 萬元的津貼。為進一步鼓勵更多幼稚園搬遷，教育局已將

2022/23 學年的「搬遷津貼」（津貼）增加一倍至 300 萬元，並將津貼延長至

2023/24 學年。  

 

參加資格  

 

3.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有具體計劃搬遷至另一所校舍，以配合社會的

需求或改善學校環境，可申請津貼，以減輕幼稚園搬遷的財政負擔。然而，若

幼稚園已符合資格獲其他政府資助／資源或其他公共資源（如奬券基金）進行

搬遷前新校舍裝修工程及／或購置家具設備，為避免雙重受惠，這些幼稚園並

不符合資格申請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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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的幼稚園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i)  幼稚園將搬遷至透過教育局幼稚園校舍分配工作提供的校舍；  

(ii)  新校舍的平均每月租金較舊校舍下調 20%或以上；或  

(iii)  幼稚園將搬遷至相同或較低租金的校舍，而新校舍面積增加 20%

或以上。  

 

5.   申請的幼稚園須已就新校舍簽訂租約或合約。申請的幼稚園須在提交

申請時提供已簽訂租約／合約的副本或其他可證明文件；透過教育局幼稚園

校舍分配工作獲提供的校舍的幼稚園則需提供教育局發出的相關函件。  

 

6.  教育局在審批申請時，會考慮幼稚園的辦學水平、校舍環境、租金下

調幅度、收生情況、預算新校舍的啟用日期、區內幼稚園學位供求等因素。  

 

津貼的運用  

 

7.  獲批津貼的幼稚園可運用津貼支付裝修新校舍、就新校舍購置家具設

備或其他與搬遷有關的開支（如搬運家具設備的費用）。有關津貼屬輔助性質，

幼稚園應調撥政府資助或學校經費進行搬遷。  

 

發放津貼、財務及會計的安排  

 

8.  津貼以學校註冊為申請單位。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在同一學校註冊下

營運，即使有多個註冊校址，均視作一所合資格幼稚園計算。  

 

9.  每所成功申請的幼稚園可獲一筆過 300 萬元的津貼。教育局一般會於

2024 年 2 月或以前通知幼稚園申請結果，並於 2024 年 3 月發放津貼。幼稚園

須於 2026 年 2 月 28 日或以前運用津貼，並須確保津貼用於上文第 7 段所述

的指定用途。如幼稚園在獲發津貼後並沒有如期遷進新校舍，須把有關津貼全

數退回政府。幼稚園須就津貼備存獨立分類帳，以妥善記錄所有收支項目。幼

稚園亦須將相關收支填報在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的報表／附註中，以反映津

貼的收支，並按現行規定遞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予教育局。津貼的相關開支不

得納入幼稚園的學費調整計算內。  

 

10.  幼稚園運用津貼時，須依循教育局就幼稚園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則

與規定，其中包括教育局發出的《幼稚園行政手冊》的第 4 章及《幼稚園採購

程序指引》，以公平及透明程序僱用外間機構的服務及採購物品。所有帳簿、

採購紀錄、收據、付款憑單及發票等必須由幼稚園保存，以作會計及審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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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慣例，相關記錄須保存最少七年。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幼稚園提供相

關文件以便審查津貼的運用情況。如津貼不敷應用，幼稚園可調撥計劃下單位

資助中其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及／或學校經費，以支付有關開支。 

 

11.  教育局會收回截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的津貼餘款。幼稚園不可將是項

津貼的撥款／餘款調往其他帳項。  

 

12.  幼稚園須承諾在獲發津貼後的四個學年（即 2024/25 至 2027/28 學年）

繼續參加計劃，如幼稚園在這四年內停辦、被撤銷參加計劃的資格或退出計

劃，須把有關津貼全數退回政府。如教育局發現幼稚園把津貼作非指定用途，

及／或不再符合本通函所列的要求，幼稚園便須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額退回政

府。  

 

申請程序  

 

13.  有意於 2023/24 學年申請津貼的幼稚園須填妥載於附件的申請表，並

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或之前交回幼稚園行政組。申請表（Word 格

式）可在此網址 (http://www.edb.gov.hk/ free-quality-kg-edu_tc)下載。  

 

查詢  

 

14.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86 8995 與幼稚園行政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梁詠珊代行）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http://www.edb.gov.hk/free-quality-kg-edu_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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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頁  

申請 2023/24 學年搬遷津貼  

 

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或之前交回  

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經辦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大新金融中心 36 樓 3608 室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分部幼稚園行政組）  

 

 

本人代表          （幼稚園名稱）申請 2023/24學年

搬遷津貼（津貼）。  

 

(1)  校舍資料：  

 舊校舍 新校舍 

地址  

 

 

 

 

面積 約_______________平方尺/平方米 ^ 約_______________平方尺/平方米 ^ 

租賃期 
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 

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 

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租賃期內平

均每月租金 
_____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___元 

業主是否為

幼稚園的 

相關人士或

機構團體* 

 否 

 是（請註明與相關人士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是（請註明與相關人士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新校舍

啟用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申請幼稚園必須如實申報，如教育局發現有漏報或虛報，會取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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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2 頁  

 

(2)  現附上下列文件副本，作本申請之用：  

☐  舊校舍租約；及  

☐  新校舍租約／其他證明文件。  

 

請在以下第 (3)至 (7)項方格內加上 ‘’號，以示確認：  

(3)  ☐  本人承諾本幼稚園在未來四個學年（即 2024/25至 2027/28學年）會繼續參

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4)  ☐  本人確認本幼稚園並不符合資格申請其他政府資助／資源或其他公共資

源（如奬券基金）進行搬遷用途。  

(5)  ☐  本人確認所提交的一切資料全屬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會按教育局要求

提交證明文件，以供教育局審批本申請之用。  

(6)  ☐  本人承諾如本幼稚園在獲發津貼後並沒有如期遷進新校舍，本幼稚園必須

把有關津貼全數退回政府。  

(7)  ☐  本人承諾會按教育局通函第 112/2023號教育局所訂明的要求，把津貼退回

政府。  

 

校監 (簽署 )：   (姓名 )：   

幼稚園名稱：   

學校註冊編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聯絡人 (姓名 )：   (職位 )：   

日期：   

 

學校印鑑 


